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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见习时间最长12个月

同等条件优先录用

近日，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发

布了《无堂食外卖经营服务规范》 团

体标准。 “规范” 要求外卖包装上应

清晰标注食品名称、 规格、 加工制作

时间以及商家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等必要信息； 还应使用食安封签或其

他形式的密封， 将外卖包装进行封

口， 确保食品在配送过程中的完整

性。 食安封签或其他形式的密封应在

开启后无法恢复原状。 “规范” 还要

求经营者应在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和监

管平台公示食品加工制作过程的实时

视频监控信息。 （朱非）

【重庆】

外卖封签破损不得配送

包装应标注商家必要信息

| 城市

日前， 杭州市人社局发布 《杭州

市就业见习管理实施细则》。 “实施

细则” 明确， 见习人员在见习系统实

名注册后向见习单位报名。 双方协商

一致后， 应及时通过见习系统签订见

习协议。 见习时间一般为 3 至 6 个

月， 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同等条件

下， 见习单位优先录用在本单位参加

见习的人员。 人力社保部门为见习人

员统一办理综合商业保险， 标准不高

于 50 元 / 人·半年。

| 扫码读

8月1日起购买黄金钻石

超10万元应当提交报告

近日， 央行发布《贵金属和宝石

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

法》， 自 8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

规定， 客户单笔或者日累计金额人民

币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 或者等

值外币现金购买黄金钻石的， 从业机

构应当按照规定在交易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

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扫描下方二维码详读。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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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讯观察

过去将物业费缴纳与业委会参选

资格强制捆绑， 曾被视为解决物业费

收缴难题的良方， 但这种做法因缺乏

上位法依据备受争议。 新修订的《深

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 第 35 条

删除业主欠缴物业费或维修基金不得

参选业主委员会的条款。 深圳此次修

法并非个例， 此前北京、 河南等地已

完成相关立法修订， 这不仅是对“违

法限权” 条款的清理， 也推动了业主

法定权利的回归与保障。

参选业委会是业主法定

权利不可随意剥夺

“将物业费缴纳与参选资格挂

钩， 本质上是早期物业管理模式的产

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麻昌

华教授表示， 在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初

期， 由开发商主导选聘物业公司的情

况下， 这种挂钩实质是为了保护开发

商和物业公司的利益。 当物业公司选

聘移交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决定后， 此

种做法不符合业主的利益诉求。 缴纳

物业费属于合同义务， 欠缴仅是单个

业主的违约行为， 而业委会选举是业

主的法定权利， 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此次修订体现了“以业主为中心” 的

立法导向， 让业委会选举回归“业主

自治” 的轨道。

武汉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主任、 武汉大学弘毅特聘教授孟勤

国表示， 业主参选权源于 《民法典》

确立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社员权

属性， 是业主基于小区共有关系产生

的身份权， 只有法律法规才可限制或

剥夺。 地方立法以“欠缴物业费” 为

由剥夺业主参选权， 违反未经全国人

大批准地方立法不得违背上位法的原

则。 深圳修法删除该条款， 正是遵循

“法无授权不可为” 的法治原则， 让

业主权利真正归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金可

可教授表示， 深圳此次修法取消相关

限制规定， 正是基于全国人大法工委

在对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工作中， 明

确指出该条款违法。 这一立法调整体

现了对于包括业主成员权在内的公民

权利的限制必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 不

能恣意为之。

欠缴物业费的解决之道在

于依法维权

取消物业费缴纳与业委会参选资格

挂钩后， 有人担心欠费业主进入业委会

可能引发示范效应， 导致恶意拖欠泛

滥， 小区管理停摆， 如何既保障业主权

利又确保物业费正常收取成为关注焦

点。

“此次修订并非对欠费行为的默

许， 而是重申以法治化路径规范物业纠

纷的解决。” 孟勤国认为， 欠缴物业费

损害全体业主利益， 但解决之道在于依

法维权， 而非剥夺权利。 对于恶意拖欠

者， 物业公司可以及时提起仲裁或诉

讼， 甚至申请强制执行； 对于因经济困

难无力缴纳的业主， 应通过调解机制协

商缓缴方案； 而对于因物业服务质量问

题拒交的业主， 则需推动物业公司改进

服务。 简单“一刀切” 地剥夺参选权，

等于默认物业公司可以提供劣质服务，

反而容易激化矛盾。

麻昌华表示， 实践中， 物业服务未

能达标等通常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原

因。 为减少欠费示范效应， 提高物业公

司的服务水平， 尽量满足业主的服务要

求是根本。 物业公司主动与业主沟通、

及时提醒业主缴费至关重要。 业主则要

树立契约精神， 自觉遵守合同约定， 按

时缴费， 遇到问题可通过业主大会等正

规渠道反映， 拒缴物业费并非最优解。

早在 2004 年， 孟勤国教授曾率先

提出将“物业管理” 更名为“物业服

务” 的立法建议， 先后被《物权法》 和

《民法典》 采纳。 在他看来， 这一调整

意义深远， 物业公司是为业主服务的，

从根本上确立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

系基调。 而与业主之间的纠纷包括欠缴

物业费， 仅是合同纠纷。 业主主动选择

欠缴物业费的业主成为业委会委员或候

补委员， 并不影响物业公司与欠费业主

之间既有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及相应的

法律责任。

推动全国各地 “违法限

权” 条款清理

北京、 河南、 深圳等地陆续取消物

业费缴纳与业委会参选资格挂钩， 这一

举措正是推动全国物业管理立法规范化

的重要契机。

麻昌华认为， 深圳此次修法顺应了

物业管理发展新趋势， 可以将深圳修法

实践与前期各地经验相结合， 以此为范

本， 推动全国“违法限权” 等类似条文

的清理工作。

在孟勤国看来， 这是深圳法治勇于

自我纠错的一个时代亮点， 是地方立法

恪守法律边界的遵循。 此次修订是深圳

在小区管理上的法治化进步， 为破解小

区治理难题提供参考， 希望深圳和全国

各地系统、 仔细、 认真清理类似问题，

让小区管理真正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服

务。

（记者 朱非）

北京、深圳等地陆续取消物业费缴纳与业委会参选资格挂钩

修法推动业主法定权利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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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门联合发文优化个体工商户转型企业办理流程

个体工商户可直接变更转型为企业

□ 记者 朱非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推进高效办成个体工商户转

型为企业“一件事” 加大培育帮扶力度

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 要求优化“个转企”

办理流程。 在登记注册流程上， 登记机

关根据个体工商户申请， 通过直接变更

或者“注销+设立” 两种方式之一， 完

成“个转企” 登记。

按照“指导意见”， 个体工商户在

税务部门完成清税后， 由税务部门向登

记机关推送清税信息， 登记机关在办理

个体工商户转企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前进

行在线查验， 个体工商户无需提交纸质

清税证明材料。

关于接续办理涉企事项， 个体工商

户通过直接变更转型为企业的， 可以在

申请变更登记时， 同步办理公章刻制、

社会保险登记、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基本账户开立或变更预约等关联事项。

为更好地实现线上线下集成服务，

各地要及时升级完善政务服务平台功

能， 实现“个转企” 线上申请“一次提

交” “一网通办”、 办件信息实时共享、

办理结果“多端获取”。

同时， “指导意见” 要求加大“个

转企” 培育帮扶力度， 包括坚持分型分

类梯度培育、 优化就业和社保服务、 享

受相关资产转移费用优惠、 做好接续融

资支持、 落实税费减免政策、 探索建立

“个转企” 过渡期。


